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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處理事故是公路警察的重要職責，更是無法逃避的任務。在高、快速公路

上執勤時，因為車速快、流量大等特性，本來就有較高的危險性，尤其是事故

發生時，員警必須即刻前往處理並於很有限的時間內完成。為探討公路員警於

各執勤時間、地點、車流狀況、環境及天候狀況等因素，對於員警處理事故時

的危害風險，本研究透過一問卷，調查分析國道公路警察處理事故時面對的風

險因素及其危險度等級。問卷採網路線上填答方式進行，於 102年 4、5月期間

共取得 832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顯示，員警於處理事故時之天候、事故地點

之平曲線、車道位置、縱曲線、照明情形及車流量，為較重要的事故處理風險

因子。而處理事故時最危險情境前三名分別為：(1)雨天、車流量正常、行車速

率超過 100km/h處理發生在主線內側車道的事故；(2)濃霧、車流量正常、行速

超過 90 km/h處理發生於彎道的事故；(3)雨天、車流量正常、行速超過 90 km/h

處理下坡路段的事故。 

關鍵字：公路警察、危險因子、處理事故。 

一、前  言 

交通執法、事故處理、交通巡邏、指揮疏導為專業交通警察的主要任務，

其中「事故處理」任務最為特殊，因為當員警獲通報或任務指派後，不論事

故地點、道路狀況、天候、時間等狀況，員警均必須迅速前往事故發生地點，

在很有限的時間內完成交通警戒與管制、協助傷患救護、蒐集事故現場資料、

協助道路障礙排除、恢復交通等作業，並要避免二次事故或其他災害發生。

當然，處理事故的執勤過程，員警絕對必須注意自身安全，並確保安全無虞

情況下，進入高、快速公路執勤。但是，員警於高、快速公路處理事故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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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發生特殊狀況，例如酒駕車輛無法預期的衝撞、其他事故造成的危害、道

路發生緊急危害（如落石、土石流等）、瞬間的豪大雨等，若造成處理事故員

警死亡情形，能否可能認定為「因公殉職」？或是僅能以「因公死亡」來裁

處？這是一個相當有實務意義的議題，當然需要從法理與現行法律規定探討

外，對於在高、快速公路處理事故的危險程度，有必要適當衡量。這正是本

研究之研究動機。 

若就學術研究的觀點來看，員警處理事故的風險(risk)可以透過量化的發

生機率(probability)與後果(outcome)來評估，此種研究方法需要較為複雜的數

學模式與相當多量化的數據才能進行。由於本研究之重點在於探討警察於高

快速公路處理事故時的潛在危險(potential risk)，乃選擇以問卷調查分析方式

來解析此議題。事實上，就算是高速公路進行施工或道路養護時，辦理單位

均依高速公路局的管制作業規定，做好安全警示或防護設施，發生遭有問題

車輛衝撞之新聞，亦時有所聞，顯見道路上作業或處理事故，的確潛藏著一

些危險。 

為探討各執勤時間、地點、環境及天候狀況等因素於公路警察經驗及認

知上是否為重要危害因子或危險情境，本研究透過學理及實務訪談，設計一

問卷，調查分析國道公路警察處理事故時面對的風險因素及其危險度等級。

問卷調查主要對象為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一至第九隊外勤同仁，請國道員警填

答處理交通事故所面臨到的各項危險因子及其細項、程度做調查，目的在於

探討各項危險因子與處理事故間的關係，也整理分析同仁親身的經歷及普遍

認為處理事故最危險的樣態，除了空間的分析，最後由時間軸的角度，探討

員警處理一件事故，可能面臨到的危險。 

二、文獻回顧 

國內探討執勤安全，簡俊能(2001)曾蒐集美國、國內執勤死亡人數統計，

揭諸執勤安全重要，另參考美國攔車方式、警示燈與警報器、防彈衣與頭盔

等使用方式，提供勤務運作之參考。 

南非警方分析警車肇事(Independent Complaints Directorate, 2010)，分別

統計該國 the Free State, KwaZulu-Natal, Limpopo, the North West, and the 

Western Cape等 5個省警車肇事，容易發生肇事為年輕黑人，高肇事地區為

鄉村道路，肇事員警均缺乏安全駕訓課程，故該以朝此方向加強執勤安全。

Christmas (2007)研究發現警車肇事主因，可能包括排班不當、疲勞、在職駕

駛訓練與駕駛分心，如能針對上述肇因作改善，即可促進執勤安全。Rix (1997)

等調查，於 1990 至 1995 年間，美國警車肇事案件，計有 1,117 名傷亡者，

其中 1025人重傷，92人死亡。其中涉及前述之死亡案件，勤務型態中為(1)

追車或尾隨（占 45%），(2)趕赴事故現場或事故處理（占 23%），(3)常態巡邏

（占 20%），以上 3 者合計占全體 88%，而受傷案件肇因排序前項(1)不變，

(2)與(3)對調。此外，對於警車肇事駕駛特徵化分析，(1)男性占 90%，(2)基

層警員占 86%，(3)年齡 25至 34歲占 41%，(4) 83%未受過駕訓，(5)未有肇

事經驗占 72%，(6)雙警巡邏占 61%，最後本研究提出具體改進建議(1)在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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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方面：追車管理、善用警示燈與警報器及強制酒測。(2)在訓練方面：訓

練夜間駕駛、追車訓練與攔檢時接近駕駛者訓練。Bean J. D. (2010)研究指出，

美國執法人員近 28 年來，執勤時，因事故死亡人數已增加 48%，單就 2005

至 2007年單就前項原因占全體 54%，就年齡分佈以 30-39歲比率最高占全體

38%，次之為 20-29歲占全體 31%。就發生時段最多是 0至 8時占全體 38.4%，

次之為 16至 24時占全體 34.2%。此外，亦有 39%未使用安全帶，未使用安

全帶中有 24%肇事時彈出身外。 

由上述文獻可顯示，警察執勤身亡為社會重要議題。在國外，多有學者

投入研究，至於從研究內容包含執勤身亡分析與防制對策。此外，據前揭文

獻所示，警車事故變成執勤身亡主因，已經由執勤、管理及訓練三方面發展

策進作為，逐年實施，促進執勤安全。 

反觀國內，少有針對交通警察處理事故面臨到的風險做討論，本研究使

用問卷調查方法，討論國道警察處理事故可能面臨到的危險因子，加以量化

分析。 

三、問卷調查 

3.1問卷設計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舉行，目的在探討「國道公路警察局外勤員警處

理事故之潛在風險」，內容共分為五個部分，分述如下： 

1.填寫人基本資料 

2.公路警察處理事故危險性的因素 

共分 12項，選用理由及標準主要參考高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交通

工程手冊、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依序說明如下： 

(1)車道位置 

依高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車道位置原則上可區分為內側車道、

中內車道、中外車道、外側車道、外側車道、路肩，不同車道規定行

駛的車輛也不同，分類如下：內側車道：為供時速 80公里以上小型

車超車使用及最高速限小型車行駛；中內車道：可供時速 80公里以

上、最高速限以下小型車行駛；中外車道：大型車及時速低於 80公

里小型車可利用其超車；外側車道：專供大型車及時速低於 80公里

小型車行駛。因內側車道平均行駛的車輛速率較其他車道速度快，故

普遍認為在內側車道處理事故，具有較高的危險性。 

(2)縱坡度（如上、下坡） 

公路縱坡度，係指沿公路中心線（或縱坡基線 P.G. Line）路面之

傾斜度，以兩點間高程差與兩點間水平距離之比值表示之，如+2%，

或-4.3%，正值表上坡道，負值表下坡道。一般而言，下坡車速快，

若事故地點位於下坡路段處理事故危險性較上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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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彎道（平曲線、豎曲線） 

事故發生於彎道，因視線所及之範圍較直線道路小，後方用路人

往往對於前方狀況需要較長的反應時間，故處理彎道的事故，較直線

道路危險。 

(4)車流併入、匯出路段 

根據高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道路可分為主線道路：車道中可供

汽車直駛之車道；加速車道：指設於匝道與主線車道之間，專供汽車

由匝道駛入主線車道前加速之車道；減速車道：指設於主線車道與匝

道之間，專供汽車駛離主線車道進入匝道前檢速之車道；匝道：指交

流道中為加減速車道及主線車道與其他道路間之連接部分，在主線車

道上處理事故，由於車速較快，危險性相對於加速車道、減速車道、

匝道相對較高。 

(5)天候狀況 

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表一，天候狀況可區分為暴雨、強

風、風沙、霧或煙、雪、雨、陰，不同的天候狀況，一方面影響駕駛

人的視距與反應時間，一方面車輛的操作性能也降低，與處理事故的

危險息息相關。 

(6)當時照明狀況 

依據交通工程手冊第七章 7.1.1節，設置照明之目的在於亮度不

足時，提供用路人舒適的視覺環境，以提高交通安全及道路交通流量，

並減少可能之犯罪，增進行人之安全感，在照明狀況不足的區域（如

沒有路燈的道路）處理事故有相當大的危險性。 

(7)事故現場有大件、大量、大面積散落物 

依據高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18條第一款：貨車行駛高速公路，

裝載物品應依左列規定：裝載之貨物，應嚴密覆蓋、捆紮牢固。裝載

砂石等粒狀物品，除應嚴密覆蓋外，並不得超出車廂高度。高速公路

是促進經濟發展重要的運輸走廊，來往通行的大小貨車如過江之鯽，

不時會有貨物或其他散落物掉落至路面上，與員警處理事故的危險性

有密切關聯。 

(8)路面狀態 

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表一，路面狀態可分為油滑、泥濘、

濕潤、乾燥，員警在不同的路面狀態下處理事故危險性也大不相同。 

(9)事故地點位於施工區段 

依交通工程手冊 10.2.3 章施工交通管制區依其管制範圍可分為

前置警示區段、前漸變區段、緩衝區段、工作區段、後漸變區段；事

故地點位於不同的施工區段對於處理人員安全有不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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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事故地點之行車最高速限 

高速公路依其不同路段速限可分為 80、90、100、110公里，速

限越高的地點處理事故的危險性也越高。 

(11)處理事故當時之車流量高低 

車流量低的路段，道路上的車輛數量少，一般而言車速較快；車

流量高的路段，車輛數量多，車速較低，車流量超過一定標準將達到

壅塞情形，在此狀況下，事故處理人員具有較安全的處理環境。 

(12)處理事故的時段 

國道警察巡邏勤務時間一班為 4個小時，可分為日勤：8時至 12

時、12時至 16時；夜勤：16時至 20時、20時至 24時；深夜勤：0

時至 4時、4時至 8時，一般而言，晚上車流量較少車速較快，夜間

照明也不如白天明亮，在深夜處理事故比起白天具有較高的危險性。 

3.處理事故危險性與相關性 

危險因素可進一步分類，例如車道位置分為內側、中內、中外、外

側、路肩車道，坡度分為上坡、平坦、下坡，天候狀況包括暴雨、濃霧、

晴天等。各類因素細項量化可獲得處理事故的危險性與相關性情形。 

4.不同情境下，同仁處理事故危險的程度 

依照路型、天候、車流、特殊狀況，設計十個處理事故外勤員警可

能面臨的事故樣態，受測者依照設計的情境，填答 1至 100分（分數越

高越危險）來檢視普遍外勤員警認為最危險的處理事故情境。 

5.員警處理事故實際遭遇危險經驗分享 

針對曾經有遭受到威脅狀況的員警，依照本身的經驗，除了提供本

身處理事故遭受撞擊狀況的描述，及個人認為處理事故最危險的情境。 

3.2 調查計畫 

本研究調查對象包括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一至第九警察隊 27 個分隊在外

勤服務、實際有處理事故的同仁，職別包含分隊長、小隊長、警員。本問卷

填卷方式係透過國道公路警察局之協助，以電腦問卷線上作答方式進行調查。

調查時間為 102年 4月 20日至 5月 10日，回收計 832份，其中 781份有效

問卷。利用電腦填卷方式，一方面回收速度快，且成本較傳統普查方式低廉

及環保；另一方面利用電腦統計，後端彙整及分析較傳統填卷方式便捷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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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料分析比較 

本研究問卷內容包含基本資料、處理事故危險性因素及歷險經驗等，統

計分析結果如下。 

4.1基本資料 

由表 1知，受訪對象之性別、年齡、從警年資、國道公路警察服務年資

等，均顯示本調查問卷與真實群體特性相近，具有代表性。 

表 1 問卷填答者之個人基本資料變項次數分配及百分比統計表 

  * 表示為該屬性認同程度中具有最高的百分比。 

  

屬性變數 項目說明 個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735 94.1* 

女 46 5.9 

年齡 

20~24歲 21 2.7 

25~29歲 37 4.7 

30~34歲 64 8.2 

35~39歲 93 11.9 

40~44歲 297 38.0* 

45~49歲 204 26.1* 

50~54歲 51 6.5 

55歲以上 14 1.8 

從警服務年資 

1~5年 113 14.5 

6~10年 33 4.2 

11~15年 2 0.3 

16~20年 202 25.9* 

21~25年 314 40.2* 

26~30年 97 12.4 

31~35年 20 2.6 

在國道服務年資 

1~5年 195 25.0* 

6~10年 96 12.3 

11~15年 136 17.4 

16~20年 189 24.2* 

21~25年 110 14.1 

26~30年 42 5.4 

31~35年 13 1.7 

職級 

員警 623 79.8* 

小隊長 122 15.6 

巡官/分隊長 30 3.8 

其他 6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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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處理事故之危險因素 

公路警察處理事故之危險因素，係由填答者針對各條件分別表示其風險

認同度（非常不同為最低分 1分，非常認同是最高分 5分），平均得分越高者，

顯示在員警心目中的危險程度較高。前六項危險因素依序為（參見表 2）：「天

候狀況」（平均分數 4.31）、「平曲線」（平均分數 4.14）、「車道位置」（平均分

數 4.13）、「縱坡度」（平均分數 4.04）、「照明狀況」（平均分數 4.02）、「車流

量」（平均分數 4.00）。由此顯示，處理事故的風險與當時的天候狀況、事故

位置的幾何條件（包括公路幾何條件、車道位置等）、環境條件（包括照明與

交通量等）有關。 

表 2 危險因素屬性變數認同程度次數分配及百分比統計表 

屬性變數 認同程度 次數 百分比(%) 平均數 

天候狀況（如暴雨、

雨、陰、晴、霧） 

1 40 5.1% 

4.31 

2 29 3.7% 

3 67 8.6% 

4 159 20.4% 

5 486 62.2%* 

事故地點（直線、彎道） 

1 33 4.2% 

4.14 

2 56 7.2% 

3 97 12.4% 

4 180 23% 

5 415 53.1%* 

車道位置 

1 47 6.0% 

4.13 

2 40 5.1% 

3 110 14.1% 

4 153 19.6% 

5 431 55.2%* 

縱坡度（上坡、下坡） 

1 37 4.7% 

4.04 

2 62 7.9% 

3 115 14.7% 

4 188 24.1% 

5 379 48.5%* 

照明狀況（白天、夜
間、隧道） 

1 40 5.1% 

4.02 

2 58 7.4% 

3 120 15.4% 

4 193 24.7% 

5 370 47.4%* 

車流量高低 

1 36 4.6% 

4.00 

2 58 7.4% 

3 129 16.5% 

4 203 26% 

5 355 45.5%* 

* 表示為該屬性認同程度中具有最高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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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各危險因素之細項分析 

本研究進一步將前述危險情境分析其細項內容，各細項的標準差均低於

1.15，顯示員警的認同度差異不大。說明如下（參見表 3）： 

1.車道位置。內側車道平均數為 4.36 為最高；危險性高低：內側車道>中

內車道>中外車道>外側車道>路肩。 

2.縱坡度。下坡平均數為 4.29為最高；危險性高低：下坡>平坦>上坡。 

3.平曲線。彎道平均數為 4.35；直線道路為 3.43，危險性高低：彎道>直線

道路。 

4.車流併入、匯出路段。主線路段平均數為 3.89為最高；危險性高低：主

線路段>併入（進入主線路段）>匯出（離開主線）路段。 

表 3 處理事故危險性之情境比較表 

屬性變數 各項參數位置 平均值 排序 標準差 

車道位置 

內側車道 4.36* 2 1.06  

中內車道 3.99 14 1.02  

中外車道 3.65 24 1.01  

外側車道 3.27 32 1.06  

路肩 2.47 44 1.15  

縱坡度 

上坡 3.07 39 1.10  

平坦 3.25 34 1.05  

下坡 4.29* 4 1.03  

平曲線 
彎道 4.35* 3 1.04  

直線道路 3.43 29 1.04  

車流併入、匯出路段 

併入（進入主線）路段 3.61 27 1.06  

主線路段 3.89* 18 1.05  

匯出（離開主線）路段 3.5 28 1.07  

天候狀況 

暴雨 4.45* 1 1.03  

雨天 4.21 8 0.97  

陰天 3.31 31 1.02  

濃霧 4.29 5 1.04  

晴天 2.79 42 1.11  

照明狀況 

白天 2.88 40 1.06  

夜間（有路燈路段） 3.63 26 1.00  

夜間（無路燈路段） 4.28* 6 1.04  

隧道內 3.96 16 1.07  

現場有大件、大量、大面
積散落物 

有 3.89* 19 1.07  

無 3.26 33 1.09  

路面狀態 

油滑 4.28* 7 1.06  

泥濘 4.06 13 1.02  

濕潤 3.97 15 1.03  

乾燥 2.87 41 1.10  

位於施工區段 

接近施工區的警戒路段 3.87* 20 1.04 

施工區的路寬漸變的區段 3.83 21 1.03 

施工區段 3.64 25 1.04 

離開施工區之後路寬逐漸變
寬的路段 

3.25 3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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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處理事故危險性之情境比較表（續） 

屬性變數 各項參數位置 平均值 排序 標準差 

最高速限 

等於或低於 90公里 3.19 38 1.07  

100~110公里 3.74 23 1.04  

等於或高於 110公里 4.14* 10 1.08  

車流量高低 

行速低於 30公里 2.76 43 1.13  

行速在 30~80公里之間 3.35 30 1.00  

行速高於 80公里 3.93* 17 1.09  

發生時段 

0至 4時 4.15* 9 1.12  

4至 8時 4.13 11 1.06  

8至 12時 3.23 36 1.03  

12至 16時 3.2 37 1.02  

16至 20時 3.79 22 1.02  

20至 24時 4.12 12 1.03 

5.天候狀況。暴雨平均數為 4.45為最高；危險性高低： 暴雨>濃霧>雨天>

陰天>晴天。 

6.照明狀況。夜間（無路燈路段）平均數為 4.28為最高；危險性高低：夜

間（無路燈路段）>隧道內>夜間（有路燈路段）>白天。 

7.現場有否大件、大量、大面積散落物。「有」的平均數 4.36，高於「無」

的平均數 3.26；危險性高低：有>無。 

8.路面狀態。油滑路面的平均數 4.28為最高；危險性高低：油滑>泥濘>濕

潤>乾燥。 

9.是否位於施工區段。接近施工區的警戒路段平均數為 3.87為最高、其次

是施工區的路寬漸變的區段為 3.83、施工區段為 3.64、離開施工區之後

路寬逐漸變寬的路段為 3.25；由此可推斷，危險性較無明顯關係（平均

數皆在 4以下，可能是因為施工區域已有較安全的交維設施）。 

10.最高速限。等於或高於 110 公里平均數為 4.14 為最高；危險性高低：

等於或高於 110公里>100~110公里>等於或低於 90公里。 

11.車流量高低。行速高於 80公里平均數為 3.93最高；危險性高低：行速

高於 80公里>行速在 30~80公里之間>行速低於 30公里。 

12.發生時段。0 至 4 時平均數為 4.15 為最高；危險性高低：0 至 4 時>4

至 8時>20至 24時>16至 20時>8至 12時>12至 16時。 

本研究整理表 3各危險因素之情境中平均得分較高者，分別是：  

1.天候狀況為暴雨。天雨路滑，輪胎摩擦係數降低，煞車制動力也降低，

視線也較晴天不佳，若駕駛人沒有保持好安全距離或降低車速，沒有注

意到前方員警管制事故，很容易造成二次事故的發生。 

2.車道位置位於內側車道。內車道車輛大多以最高速限行駛，各項警戒措

施需要較長距離，否則在高速行駛下，後方駕駛人容易有閃避不及的狀

況發生。此外，內車道與外側路肩不同，處理同仁並沒有其他地方（如

邊坡）可以躲避危害。 

  



328 

3.事故地點位於彎道。駕駛人行駛於高速公路彎道路段上，速度快、離心

力較平面彎道道路大，不僅需要較高駕駛技巧，安全視距也較一般直線

道路不足，不易發現前方路況變化。 

4.事故地點位於下坡。車輛行駛於高速公路下坡路段，加速度較快，煞車

距離較長，駕駛人需要較長的反應時間與距離，由於車速會加快的關係，

對於員警執勤之危險性相對提高。 

5.事故地點天候狀況為濃霧。臺灣於冬、春兩季常有濃霧情形，起霧時間

由夜間至次日清晨最多，對行車視線影響甚大，駕駛人如事先未能採取

適當應變措施，極易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在濃霧狀況下處理事故，員警

須特別提高警覺。 

6.事故地點照明沒有路燈。因照明不足、可辨識之視距縮短，後方來車駕

駛人在高速行駛的狀況中，不易發現前方事故及處理事故之員警。 

7.事故地點路面狀態為油滑。路面油滑一般是由於油罐車或載運貨物的貨

車翻車或洩漏，造成路面狀態油滑，處理事故的員警在此一路面上不論

現場。 

8.事故地點天候狀況為雨天。高速公路行車速度較快，雨中行車之能見度

往往偏低，具有高度危險性，另地面有水漂現象致輪胎對地摩擦減低，

極易發生連環交通事故。 

9.處理事故的時段為 0至 4時。擔任深夜勤勤務同仁處理事故，體力一般

較白天差，加以夜間視距也不如日間清楚，處理事故面臨的風險相對較

其他時段高。 

10.行車最高速限高於 110公里。速限較高，車輛行駛速度快，員警的執勤

安全相對也較危險。 

4.4危險情境的分析比較 

危險因素中有相對比較危險的情形，但各項危險因素所組成的「情境」，

例如『於雨天、深夜、無照明狀況下處理發生在彎道內側車道之事故』，才是

員警實際面對的事故處理情節。如前所述，公路員警基於職責，並無法拒絕

處理事故，因此適當評估公路員警處理事故較為危險的情境，不僅可以提供

風險分級，也可以作為公路警察勤教的教材。 

基此，本研究依據學理、經驗及前述問卷調查結果，研擬一些組合情境

（參見表 4），經統計前五項情境之平均分數都超過 80分，說明如下： 

1.事故位置位於主線內側車道、雨天、車流量正常行速超過 100km/h 

平均分數 94.2，在此一狀況下處理事故危險性極高， 除了因為下雨

天導致天雨路滑，車輛操作性能降低外，事故位置位於內側車道，當面

臨到疲勞駕駛、酒醉駕車導致精神不濟的駕駛車輛無視管制行為迎面撞

來時，員警在內側車道上處理事故，除了中央分隔島，沒有如同路肩的

外側邊坡可閃避，可說是完全暴露於危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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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故位置位於彎道、濃霧、車流量正常，行速達 90 km/h 

平均分數 91.4，在濃霧天候下行車，不僅視線不良，加上彎道安全

視距嚴重不足，駕駛人一旦速度快，在過彎時很難即時對前方狀況做出

正確的反應，連帶對處理事故員警造成極大危害。 

3.事故位置位於下坡、雨天、車流量正常，行速達 90 km/h  

平均分數為 90.0，下坡車輛加速度快，加上路面濕滑，煞車制動力

低，速度較一般平面道路可提升至 10至 20公里，若事故位置位於下坡

底端，需盡速排除，以免二次事故再度發生。 

4.事故位置位於中間車道、晴天、車流量多，行速達 80 km/h  

事故位置位於中內或中外車道，員警處理事故面臨到的危險只亞於

內側車道，管制疏導、現場蒐證須格外小心。 

5.事故位置位於隧道內，車流量正常，行速達 70 km/h  

平均分數 81.9，隧道為一封閉區間，隧道內又無路肩，因此行車安

全特別重要。員警在隧道內處理事故，除了做好管制疏導措施外，更重

要的，是了解該隧道內所有的安全設施設備及位置（車道管制號誌、逃

生指示燈、逃生指示標誌、緊急停車彎、車行聯絡隧道、人行聯絡隧道

等），避免緊急事件發生時無所適從。 

表 4 組合案例統計結果排序表 

編號 路  型 天候 車流（速率） 平均分數 排序 

1 主線內側車道 雨天 正常(100) 94.2 1 

5 彎道 濃霧 正常(90) 91.4 2 

9 下坡 雨天 正常(90) 90.0 3 

2 主線中間車道 晴天 車多(80) 86.5 4 

10 隧道內  正常(70) 81.9 5 

6 施工區 晴天 車多(40) 75.6 6 

7 匝道出口 晴天 壅塞(40) 70.5 7 

8 收費站區 雨天 正常(40) 70.0 8 

3 主線外側車道 晴天 壅塞(30) 69.4 9 

4 路肩 晴天 無(0) 55.6 10 

 

4.5開放性意見整理 

本研究另外蒐集得 100份開放性問項的資料，包括員警於執勤時所遇到

的親身經驗分享（59份）與員警們所認知的危險情境描述（41份）。經進一

步以內容分析方法，找出重要危險因素，統計結果如表 5，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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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開放性意見危險指標彙整表 

項目 狀況 親身經驗 危險情境認知 件數 

1 夜間（無照明） 9 13 22 

2 內側車道 15 6 21 

3 雨天 8 7 15 

4 彎道 7 6 13 

5 車流量小 7 5 12 

6 下坡 2 4 6 

7 中內/中外車道 5 0 5 

8 外側車道 2 0 2 

9 於路肩遭衝撞 4 0 4 

10 施工區段區 0 0 0 

 合計 59 41 100 

註：前 3項，合計件數皆在 15以上 

1.夜間（無照明或照明不佳）。因照明不足、可辨識之視距縮短，後方來車

駕駛人在高速行駛的狀況中，不易發現前方事故及處理事故之員警。 

2.事故位於內側車道。因內側車道為超車車道，車輛大多以最高速限行駛，

駕駛人自發現狀況至變換車道或煞停均需要長的距離，高速行駛下，容

易有閃避不及的狀況發生。 

3.雨天。因路面濕滑，車輛操作不易，且視線不佳。 

4.事故地點位於彎道。彎道路段上安全視距不足，駕駛人不易發現前方路

況變化，造成執勤員警安全上之虞慮。 

5.事故地點車流量小。當該路段車流量較小時，車速相對而言較車流量多

時快，於車速較高的環境中，員警的執勤安全相對較危險。 

6.事故地點位於下坡。於下坡路段，車速較快，駕駛人需要較長的反應時

間與距離，對於員警執勤之危險性相對提高。 

7.事故位於中內/中外車道。當事故發生在中內或中外車道時，員警須站立

於內側車道或外側車道處理事故（依事故現場狀況而定），故仍有一定之

危險性存在但相對內側車道而言並不高。 

8.事故位於外側車道。當事故發生在外側車道時，因外側車道大型車較多

且車速較慢，相較於其他車道危險性較低。 

檢視開放性意見統計結果，與表 4 最危險的前十項危險情境因素一覽表

相對照，共有六項危險因素相同，分別是夜間（無照明）、內側車道、雨天、

彎道、車流量小、下坡，如此可知，符合上述六項因素的情境：事故地點位

於下坡內側車道彎道路段、時間為夜間、天候為雨天、車流量小，是公路警

察經驗上及調查上最危險的處理事故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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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處理事故作業流程之風險探討 

從員警處理事故的作業流程而言，依據「國道公路警察局交通事故現場

處理作業規定」與「國道公路警察局交通事故現場處理程序」，可進一步探討

國道外勤分隊員警處理一件事故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危險。 

1.整備流程階段 

員警出勤前領用相關裝備（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調查報告表、筆

錄紙、筆、圓規、尺）、測量用具（捲尺、測距輪）、警戒用具（閃光燈、

反光交通錐、反光背心）、鑑識用具（酒測測定器）、照明用具（手電筒）、

攝影用具（照相機、錄影機、DV等），在此一階段中，員警須自我檢視

其應勤裝備是否足夠，尤其是巡邏車後行李箱是否載有反光交通錐，作

為後續進場階段管制使用。 

2.臨場措施（進場階段） 

此階段為處理事故面臨風險最大的階段，大致可分為兩個細項： 

(1)接獲勤務中心通報，員警駕駛巡邏車前往事故發生地點，距離通報地點

約 1公里前，即開啟警鳴器提醒用路人；一方面通知其他用路人前方有

狀況使其保持安全距離，一方面可令其減速保障員警駕車的安全。 

(2)下車管制作為。員警抵達事故現場，如能目視現場人、車，即開始擺

設交通錐管制交通、保護現場，避免二次事故；如距離過遠，可至現

場後方跡證約 100 公尺處再行擺設；巡邏車停放位置切勿過近，以避

免影響蒐證；員警應在事故路段上游適時管制車輛，避免在高速車流

中處理交通事故。在交通管制設施尚未抵達前，同仁應隨時保持高度

警戒，隨時注意後方的行車動態，確認後方狀況安全無虞，再進行下

一步蒐證階段。不論日間、夜間，執勤同仁務必穿著反光背心，保障

自我的安全。 

 3.現場調查蒐證階段 

此階段重點在掌握時效，縮短員警暴露在風險的時間，盡速開始蒐

證動作，對易變化、消逝之跡證應儘速定位、拍照存證，繪製現場草圖

時掌握跡證重點即可（如刮地痕、煞車痕等），一方面保障當事人的權

益，一方面維護用路人的安全；若事故面積過大，現場應劃定管制區，

並規劃支援警力疏導交通。 

4.撤除管制階段 

調查蒐證工作處理完成後，應俟救護（難）車離去、現場清理完畢

恢復交通後，始可撤離；在撤除交通錐時尤須注意同班勤務員警動態，

務必要等全部工作完成後，再撤除管制措施。 

檢視整個事故處理流程中，以第二階段臨場措施（進場階段）最為危險，

在此階段中，員警自有庇護的車體離開，身體完全暴露在危險下，二次事故

往往在這一階段發生，執勤員警在進入事故現場前，務必小心謹慎佈置交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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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並提高警覺，保障自我的身體安全；其次的危險階段流程為最後撤除

管制階段，撤除管制措施應採下列流程較為安全：1 人擔任警戒面對來車手

持指揮棒指揮交通，另 1人循逆行車方向（如南下車道自管制區最南端起，

北上車道自管制區最北端起）逐一撤除完畢後，始開放通車。 

六、結 語 

為探討公路員警於各執勤時間、地點、車流狀況、環境及天候狀況等因

素，對於員警處理事故時的危害風險，本研究透過一問卷，調查分析國道公

路警察處理事故時面對的風險因素及其危險度等級。有以下發現與建議： 

1.在高速公路上處理事故，國道員警認為前六項的危險因素依序為：天候

狀況、平曲線、車道位置、縱坡度、照明狀況、車流量。顯示處理事故

的風險與當時的天候狀況、事故位置的幾何條件（包括公路幾何條件、

車道位置等）、環境條件（包括照明與交通量等）有關。 

2.經進一步分析各危險因素之細項中之較危險狀況，分別是：天候狀況為

暴雨或雨天、車道位置位於內側車道、事故地點位於彎道、事故地點位

於下坡、天候狀況為濃霧、光線不良、路面狀態為油滑、時段為 0 至 4

時、行車最高速限高於 100公里。 

3.本研究依據學理與經驗，研擬一些組合情境，經由公路員警評量選出處

理事故之前五項危險情境，分別是： 

(1)事故位置位於主線內側車道、雨天、車流量正常行速超過 100km/h。 

(2)事故位置位於彎道、濃霧、車流量正常，行速達 90 km/h。 

(3)事故位置位於下坡、雨天、車流量正常，行速達 90 km/h。 

(4)事故位置位於中間車道、晴天、車流量多，行速達 80 km/h。 

(5)事故位置位於隧道內，車流量正常，行速達 70 km/h。 

4.由國道員警經驗分享，認為最危險的事故處理情境：處理時間為夜間、

事故位於內側車道、天候為雨天、地點位於彎道、事故地點車流量小（行

車速率較高）及事故地點位於下坡路段。 

5.高速公路的交通事故處理作業，可區分為整備、臨場與回報、現場調查

蒐證、撤除管制等四階段，其中以臨場階段面臨最多危險因子，因為員

警一方面要進入車道管制交通，同時也要回報現場狀況或協助救護工作，

此階段若有閃失，容易遭受其他車輛危害；其次是撤除管制離場階段，

因防護較少而危險性亦高。 

6.於高快速公路上處理交通事故，由於面對較高車速的汽車（包括大型車），

其執勤風險比在平面道路執勤為高。務必要確實依據相關的作業規定臨

場進入公路、做好交通管制並隨時保持警戒，否則很難避免其他駕駛人

不良或危險駕駛造成不必要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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